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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市本级 2025 年收购存量闲置土地储备项目一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

财务评估报告
豫兴和会咨字(2025)第 100 号

我们接受委托，对宣城市本级 2025 年收购存量闲置土地储备项目一

（以下简称“该项目”或“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情

况进行评估并出具专项评估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

—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项目主管单位对该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

的各项假设负责，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

我们认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

益预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

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

果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本评估报告仅供项目申请和发行债券的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

目的。我们同意将本评估报告作为申请发行债券所必备的文件，随其他申

报材料一起上报。

经专项审核，我们认为，在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

下，本次评估的该项目预期项目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

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经测算，本项目收益对债券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2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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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评估结果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区域概况

宣城市，简称“宣”，古称宣州。是中国安徽省辖地级市，位

于安徽省东南部，长江下游南岸，东邻浙江省杭州市、湖州市，北

连马鞍山市和江苏省南京市、常州市、无锡市，西接池州市、芜湖

市，南邻黄山市，总面积 12340 平方千米。 截至 2024 年 3 月，宣

城市辖 1 个区、4 个县，代管 2 个县级市。截至 2024 年末，宣城市

常住人口 249 万人，城镇化率 64.23%。

宣城市土地总面积 1235566 公顷，林业用地面积为 727283.02

公顷， 占宣城市土地总面积的 58.86%，耕地面积为 215868 公顷，

占宣城市土地总面积的 17.47%；园地面积为 69634.10 公顷，占宣城

市土地总面积的 5.64%；其它农用地面积为 72574.18 公顷， 占宣城

市土地总面积的 5.88%； 居民点及工矿用地面积为 82571.90 公顷，

占宣城市土地总面积的 6.68%；交通用地面积为 6338.80 公顷，占宣

城市土地总面积的 0.51%； 水利设施用地面积为 8664.90 公顷，占

宣城市土地总面积的 0.70%；未利用土地及其他用地面积为 52631.10

公顷，占宣城市土地总面积的 4.26%。

宣城市近三年财政经济情况

表1-1 单位：亿元

类型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地区生产总值 150.88 160.42 173.80

GDP 增速 3.70 5.90 5.80

第一产业 179.56 179.86 186.60

第二产业 865.15 906.43 9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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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 804.69 865.62 959.40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8.50 197.90 198.1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48.50 368.40 393.20

政府性基金收入 127.10 103.80 88.00

政府性基金支出 182.00 174.90 153.60

（二）实施主体情况

本项目由宣城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具体实施。宣城市土地收购

储备中心是已纳入自然资源部名录管理的土地储备机构，名录代码

TC341800，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12341700743074369E。主要负责培

育公开、公平、公正的土地市场，促进城市土地优化配置。土地收

购、储备、交易。

实施主体情况

表 1-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41700743074369E

机构名称 宣城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机构性质 事业单位

机构地址 宣城市宣州区梅园路 48 号金色阳光大厦

负责人 翟叶香

登记管理机关 宣城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三）项目情况

本项目拟收储土地 581.00 亩。涉及收回收购 4 宗存量闲置土地

581.00 亩，全部地块已纳入宣城市市本级 2025 年度土地储备计划。

（1）水阳江西大道以东、莲塘路以北地块

水阳江西大道以东、莲塘路以北地块共 196 亩，用地性质为住

宅用地，土地使用权人为宣城昭亭置业有限公司（市国控集团下属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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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块土地成本为 70038.23 万元。经专业机构评估，该地块评

估价为 48713.74 万元。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242 号）

“对拟收回收购地块开展土地市场价格评估，相较企业土地成本，

就低确定收地基础价格。”。因此该地块收地基础价应为 48713.74

万元。

经会议决策后决定，该地块收回收购价在收地基础价上下浮 2%，

确定收回收购价为 47739.00 万元。

（2）广教寺路与石涛路交叉口东北角地块

广教寺路与石涛路交叉口东北角地块共 149 亩，用地性质为住

宅用地，土地使用权人为宣城城建置业有限公司（市城建集团下属

企业）。

该地块土地成本为 49225.77 万元。经专业机构评估，该地块评

估价为 37003.86 万元。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242 号）

“对拟收回收购地块开展土地市场价格评估，相较企业土地成本，

就低确定收地基础价格。”。因此该地块收地基础价应为 37003.86

万元。

经会议决策后决定，该地块收回收购价在收地基础价上下浮 2%，

确定收回收购价为 36264.00 万元。

（3）滨湖路与桂花园路交叉口东南角地块

滨湖路与桂花园路交叉口东南角地块共 162 亩，用地性质为住

宅用地，土地使用权人为宣城博厚置业有限公司（市国控集团下属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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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块土地成本为 71904.44 万元。经专业机构评估，该地块评

估价为 50080.50 万元。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242 号）

“对拟收回收购地块开展土地市场价格评估，相较企业土地成本，

就低确定收地基础价格。”。因此该地块收地基础价应为 50080.50

万元。

经会议决策后决定，该地块收回收购价在收地基础价上下浮 2%，

确定收回收购价为 49079.00 万元。

（4）宛溪路与叠嶂路交叉口东北角地块

宛溪路与叠嶂路交叉口东北角地块共 74亩，用地性质为住宅用

地，土地使用权人为宣城市城市更新有限责任公司（市城建集团下

属企业）。

该地块土地成本为 25012.44 万元。经专业机构评估，该地块评

估价为 23541.12 万元。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242 号）

“对拟收回收购地块开展土地市场价格评估，相较企业土地成本，

就低确定收地基础价格。”。因此该地块收地基础价应为 23541.12

万元。

经会议决策后决定，该地块收回收购价在收地基础价上下浮 2%，

确定收回收购价为 2307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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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

（一）投资估算

1、编制依据及原则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4）《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

5）《土地储备管理办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国务院 55号令；

7）《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39号令）；

8）《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 590 号令；

9）《安徽省土地征收及补偿安置办法》；

10)《关于实施妥善处置闲置存量土地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自

然资发〔2024〕104 号）

11）《自然资源部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存

量闲置土地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242 号）

12）其他有关法律法规或政策等。

2、编制原则

本项目投资估算是依据土地评估报告,人民政府关于宗地收回

价的决策,收储意向协议,参考同类项目经济技术标准，并结合项目

自身情况，本着“客观、公正、谨慎”原则进行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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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总投资

本项目总投资 156308.10 万元，其中土地收回收购成本

156152.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99.90%；债券发行费用 156.10 万元，

占总投资的 0.10%。项目投资估算表详见下表：

项目投资明细表

表 2-1

序号 名称 面积 金额 占比

一 闲置存量土地收回收购成本 581.00 156152.00 99.90%

1 水阳江西大道以东、莲塘路以北地块 196.00 47739.00 30.54%

2 广教寺路与石涛路交叉口东北角地块 149.00 36264.00 23.20%

3 滨湖路与桂花园路交叉口东南角地块 162.00 49079.00 31.40%

4 宛溪路与叠嶂路交叉口东北角地块 74.00 23070.00 14.76%

二 债券发行费用 156.10 0.10%

三 项目总投资 156308.10 100.00%

（三）资金筹措方案

1.资金来源

（1）资本金来源

本项目总投资 156308.10 万元，其中资本金 208.10 万元，占总

投资的 0.13%，资本金来源于财政预算资金；计划 2025 年发行专项

债券 156100.00 万元，债券期限为 7 年。除专项债券外，本项目没

有其他融资。

2.资金使用计划

本项目建设期利息、债券发行费用全部由资本金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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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使用计划表

表 2-2

序号 项 目 合计 2025 年 占比

一 总投资 156308.10 156308.10 100.00%

1 项目建设投资 156152.00 156152.00 99.90%

2 债券发行费用 156.10 156.10 0.10%

二 资金筹措 156308.10 156308.10 100.00%

1 发行债券 156100.00 156100.00 99.87%

2 资本金 208.10 208.10 0.13%

2.1 用于项目建设投资 52.00 52.00 0.03%

2.2 用于债券发行费用 156.10 156.10 0.10%

3.项目资金监管措施

按照《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财综〔2018〕8 号）、《地

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等文件要求，制

定资金管理办法，建立监管机制。

政府债务资金严格按照《财政总会计制度》进行核算，及时反

映收支和余额变动情况。财政部门结合资金使用计划及项目实际开

展情况加强专项债券项目收支预算执行管理，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或

项目进度拨付债券资金，严禁超项目实施进度拨款，严禁将债券资

金滞留国库、沉淀在部门单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

挪用。

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将加强项目前期准备，避免“钱等项目”

造成债券资金闲置，在确保资金使用合法合规、工程质量安全的前

提下，加快项目建设和资金使用进度。

同时本项目还制定了一系列资金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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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定项目资金计划并严格执行

根据项目进度要求，编制详细的月、季度、年度资金使用计划，

并根据项目具体进展情况，及时对计划进行调整。

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资金计划执行，定期对资金计划执行情

况进行跟踪检查，比较核对实际费用支出额与计划费用支出额，并

分析产生偏差的原因，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控制。

（2）加强项目合同管理

项目的业主单位应当严格把好合同签订关，在签订合同后做好

合同的存档管理工作。

（3）定期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分析

项目业主应当定期召开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分析会，对项目的收

入、支出情况进行认真分析，及时发现项目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解决方案。

对于项目分项投资超出预算的部分，要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对

于付款进度要有考核评估，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4）严格资金管理

业主单位应当建立严格的资金集中管理制度，资金使用应当受

到严格的监控，杜绝用于项目总投资内容之外的项目，更不能挪用。

对于资金使用中出现的违法违纪行为，主管单位和业主单位应

当第一时间纠正，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三、评估要素

2017 年 6 月，财政部发布《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平

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以下简

称“该通知”)提出，分类发行专项债券建设项目，充分考虑资金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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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的充足性（应当能够产生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

入的现金流收入）和稳定性（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

券还本付息的规模）。

（一）预期收入

1.项目收入

（一）项目预期收益

1.项目收入情况预估

（1）项目收入可行性

本项目可出让用地 581.00 亩，均为住宅用地。

（2）项目收入的分类

本项目出让收入为政府性基金收入，共 245497.74 万元。

（3）项目收入预测

本项目土地出让收入参照 2022-2024 年宣城市本级住宅用地土

地交易情况进行测算，宣城市本级近三年住宅用地出让价格平均值

为 330.00 万元/亩。

2022-2024 年宣城市本级住宅用地土地交易情况详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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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4 年宣城市本级住宅用地土地交易情况一览表

表 3-1

序

号

地块编

号
地块名称 用地性质

出让面积 交易日

期

成交价

亩 平方米 总价（万元） 单价（万元/亩）

1 2209 锦绣路与兴隆路交叉口西北角地块
二类城镇住宅用

地
111.15 74103.00 2022 年 33346.35 300.00

2 2211 水阳江西大道与双塔路交叉口东北角地块
二类城镇住宅用

地
46.01 30673.00 2022 年 14124.92 307.00

3 2219 松林路与经三路交叉口东南角地块
二类城镇住宅用

地
146.12 97413.00 2022 年 46466.00 318.00

4 2203-1 宣酒大道以南、景临路以东 D-2 地块
二类城镇住宅用

地
127.98 85317.00 2022 年 29178.41 228.00

5 2206-1 广教寺路与石涛路交叉口东北角地块
二类城镇住宅用

地
149.17 99446.00 2022 年 49225.77 330.00

6 2218 宛溪路与叠嶂路交叉口东北角地块
二类城镇住宅用

地
73.57 49044.00 2022 年 25012.44 340.00

7 2220
玉山路与水阳江大道交叉口东北及东南角

地块

二类城镇住宅用

地
103.31 68870.00 2022 年 39255.90 380.00

8 2303 鸿越大道以南、景德路以东地块
二类城镇住宅用

地
110.09 73392.00 2023 年 39081.24 355.00

9 2314 安定路与烟雨路交叉口东南角地块
二类城镇住宅用

地
94.57 63050.00 2023 年 33101.25 350.00

10 2307 阳德西路与龙川路交叉口东北角地块
二类城镇住宅用

地
54.26 36175.00 2023 年 18720.56 345.00

11 2312 惠济路与龙川路交叉口东南角地块
二类城镇住宅用

地
18.72 12479.00 2023 年 5840.17 312.00

12 2315 水阳江西大道以东、莲塘路以北地块
二类城镇住宅用

地
195.64 130425.00 2023 年 70038.23 3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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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316 创业路与文景路交叉口西北角地块
二类城镇住宅用

地
132.63 88419.00 2023 年 47481.00 358.00

14 2321 薰化路与滨湖路交叉口东南角地块
二类城镇住宅用

地
76.76 51173.00 2024 年 32853.07 428.00

15 2401 鸿越大道与锦绣路交叉口西南角地块
二类城镇住宅用

地
234.47 156316.00 2024 年 60494.29 258.00

16 2305 响山路与萱花巷交叉口西北角地块
二类城镇住宅用

地
30.68 20456.00 2024 年 10432.56 340.00

17 2317 广教寺路与双塔路交叉口东北角地块
二类城镇住宅用

地
103.51 69007.00 2024 年 31674.21 306.00

18 2405 滨湖路与桂花园路交叉口西南角地块
二类城镇住宅用

地
173.47 115643.72 2024 年 62968.01 363.00

19 2406 有容路与集贤路交叉口东南角地块
二类城镇住宅用

地
62.17 41445.04 2024 年 18277.26 2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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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宣城市本级近三年住宅用地出让价格平均值 330.00 万元/亩，本

项目住宅用地出让价格拟定 330.00 万元/亩（等于近三年住宅用地的平均

出让价格）。

2022 年宣城市 GDP 增速 3.70%，2023 年宣城市 GDP 增速 5.90%，2024

年宣城市 GDP 增速 5.80%，故 2022-2024 年宣城市近三年 GDP 增速均值为

5.13%。基于谨慎性原则，本项目运营期内住宅用地出让价格按照每年增

长 5.00%测算（低于近三年的平均增速）。

本项目可出让用地 581.00 亩，均为住宅用地。在 2026 年出让计划为

74.00 亩，2031 年出让计划为 149.00 亩，2032 年出让计划为 358.00 亩。

运营期首年（2026 年）土地出让收入（万元）

=出让面积*单价

=74.00*330.00

≈24420.00 万元

经测算，运营期内本项目土地出让收入共计 245497.7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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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收入预测表
表 3-2

序号 项目 合计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一 土地出让收入 245497.74 24420.00 0 0 0 0 62755.82 158321.92

1 住宅用地出让收入（万元） 245497.74 24420.00 0 0 0 0 62755.82 158321.92

出让单价（万元/亩） 330.00 346.50 363.83 382.02 401.12 421.18 442.24

价格涨幅（%）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住宅用地出让面积（亩） 581 74.00 0 149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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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成本

（1）财务费用

本项目专项债券融资本金 156100.00 万元，2025 年计划全部发行债

券 156100.00 万元，债券年利率按 2.5%测算，债券期限为 7 年。利息按

年支付，本金到期一次性偿还。

应付债券利息共 27317.50 万元，其中计入经营期财务费用的利息为

27317.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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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债券还本付息表

表 3-3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 目 合计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1 年初债券融资本金累计 0.00 156100.00 156100.00 156100.00 156100.00 156100.00 156100.00 156100.00

2 新增债券融资 156100.00 156100.00

3 应计债券利息 27317.50 0.00 3902.50 3902.50 3902.50 3902.50 3902.50 3902.50 3902.50

3.1 建设期利息 0.00 0.00

3.2 财务费用 27317.50 3902.50 3902.50 3902.50 3902.50 3902.50 3902.50 3902.50

4 债券还本付息 183417.50 0.00 3902.50 3902.50 3902.50 3902.50 3902.50 3902.50 160002.50

4.1 债券还本 156100.00 156100.00

4.2 债券利息支付 27317.50 0.00 3902.50 3902.50 3902.50 3902.50 3902.50 3902.50 3902.50

5 年末债券融资本金累计 156100.00 156100.00 156100.00 156100.00 156100.00 156100.00 1561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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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地出让计提的各项基金

按照中央、省、市有关政策规定，宣城市本级土地出让计提的各项

基金在原计提 12项资金基础上只计提 3 项，另根据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印

发《省级统筹市县 2%土地出让收入用于乡村振兴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计算乡村振兴土地省统筹资金，具体包括:

1)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文件依据：根据省财政厅 国土资源厅《转发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

印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收入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04〕

49 号）》（财综〔2004〕666 号）和省财政厅国土资源厅 中国人民银行

合肥中心支行《转发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06〕68 号）》（财综〔2007〕

808 号）文件规定：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从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

出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取得的第一笔价款中一次性全额计提。宣城市计

算公式为：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土地出让面积（平方米）×6.15（元/平方

米）。

2）土地出让业务费

根据省财政厅 国土资源厅 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转发财政

部 国土资源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综〔2007〕808 号）文件精神，从招、拍、挂出让的国

有土地使用权所取得的收入中计提土地出让业务费。按招标、拍卖、挂牌

和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的土地出让收入的 2%比例执行。

3）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文件依据：根据省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皖政办〔2007〕18 号）和省财政厅国土资源

厅 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转发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 中国人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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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07〕808

号）文件规定：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按缴入国库的土地出让收入 4-8%

计提。按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出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的出让收入

的 4%比例执行。

4）乡村振兴土地省统筹

土地出让收入的 2％。适用于 2022 年以后出让土地。全部交省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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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提基金测算表
表 3-4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1 土地出让成本 19878.04 1983.94 0.00 0.00 0.00 0.00 5081.56 12812.54

1.1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9819.91 976.80 0.00 0.00 0.00 0.00 2510.23 6332.88

1.2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238.21 30.34 0.00 0.00 0.00 0.00 61.09 146.78

1.3 乡村振兴土地省统筹 4909.96 488.40 0.00 0.00 0.00 0.00 1255.12 3166.44

1.4 业务费 4909.96 488.40 0.00 0.00 0.00 0.00 1255.12 316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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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税费

按照税法相关规定，本项目收入属于土地出让交易部分的税费，

承受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出让方不纳税。

（四）项目损益

经测算，本项目运营期预期收入 245497.74 万元，项目运营支

出19878.04万元，可用于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项目收益为225619.70

万元。

（五）融资收益平衡情况

本项目中，2025年计划申请使用7年期专项债券156100.00万元，

将于 2032 年到期还本。付息方式为每年付息一次，实际还本付息时

间将根据债券实际发行时间确定。

具体偿债计划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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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债计划表

表 3-5 单位：万元

年份 新增债券融资 债券利息支付 债券还本 债券还本付息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

2025 年 156100.00 0.00 0.00 0.00 0.00

2026 年 0.00 3902.50 0.00 3902.50 22436.06

2027 年 0.00 3902.50 0.00 3902.50 0.00

2028 年 0.00 3902.50 0.00 3902.50 0.00

2029 年 0.00 3902.50 0.00 3902.50 0.00

2030 年 0.00 3902.50 0.00 3902.50 0.00

2031 年 0.00 3902.50 0.00 3902.50 57674.26

2032 年 0.00 3902.50
156100.0

0
160002.50 145509.38

合计 156100.00 27317.50
156100.0

0
183417.50 225619.70

1 项目预期收入 245497.74

2 项目运营支出 19878.04

3 项目收益 225619.70

4 本息覆盖倍数 1.23

2.敏感性分析（压力测试）

依据当前的市场状况及数据，对经营期收益进行预测，存在较

大的不确定性。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中，收入的变动对本项目影响

最为重要，本着保守性原则，下面对经营期收入进行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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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收入敏感性分析表

表 3-6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收入比预测

下降 10%

收入比预测

下降 5%
预测收入

收入比预测

上 5%

收入比预测上

升 10%

1 收入 220947.97 233222.85 245497.74 257772.63 270047.51

2 成本 19878.04 19878.04 19878.04 19878.04 19878.04

3 收益 201069.93 213344.81 225619.70 237894.59 250169.47

4 债券本息支付 183417.50 183417.50 183417.50 183417.50 183417.50

5 收益本息覆盖倍数 1.10 1.16 1.23 1.30 1.36

项目收入下降 5.00%时，本息覆盖倍数为 1.16 倍；当项目收入下降

10.00%时，本息覆盖倍数为 1.10 倍，由此可见本项目具有较强抗风险能

力。

3.资金平衡表

计算期内累计资金流入 401805.84 万元，累计资金流出 359603.64

万元，累计现金结余 42202.20 万元。本项目全部 156100.00 万元专项债

到期时，在偿还当年到期的债券本息后，将仍有 42202.20 万元的累计现

金结余。期间将不存在任何资金缺口。经测算，本项目收益为 225619.70

万元，债券本息和为 183417.50 万元，收益可完全覆盖本息，本息覆盖倍

数为 1.23 倍，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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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测算平衡表

表 3-7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1
经营活动净现

金流量
225619.70 22436.06 0.00 0.00 0.00 0.00 57674.26 145509.38

1.1 现金流入 245497.74 24420.00 0.00 0.00 0.00 0.00 62755.82 158321.92

1.1.1 专项收入 0.00

1.1.3
增值税销项税

额
0.00

1.1.4 土地出让收入 245497.74 24420.00 0.00 0.00 0.00 0.00 62755.82 158321.92

1.2 现金流出 19878.04 1983.94 0.00 0.00 0.00 0.00 5081.56 12812.54

1.2.1 运营成本 0.00

1.2.2
增值税进项税

额
0.00

1.2.3 税金及附加 0.00

1.2.4 增值税 0.00

1.2.5 所得税 0.00

1.2.6
土地出让计提

的各项基金
19878.04 1983.94 0.00 0.00 0.00 0.00 5081.56 12812.54

2
投资活动净现

金流量
-156152.00 -156152.00

2.1 现金流入 0.00

2.2 现金流出 156152.00 1561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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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建设投资 156152.00 156152.00

2.2.2 维持运营投资 0.00

2.2.3 流动资金 0.00

2.2.4 其他流出 0.00

3
筹资活动净现

金流量
-27265.50 156152.00 -3902.50 -3902.50 -3902.50 -3902.50 -3902.50 -3902.50 -160002.50

3.1 现金流入 156308.10 156308.10

3.1.1
项目资本金投

入
208.10 208.10

3.1.2 建设投资借款 0.00

3.1.3 流动资金借款 0.00

3.1.4 债券 156100.00 156100.00

3.1.5 短期借款 0.00

3.2 现金流出 183573.60 156.10 3902.50 3902.50 3902.50 3902.50 3902.50 3902.50 160002.50

3.2.1 债券利息支付 27317.50 0.00 3902.50 3902.50 3902.50 3902.50 3902.50 3902.50 3902.50

3.2.2 债券发行费用 156.10 156.10

3.2.3 偿还债券本金 1561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56100.00

4 净现金流量 42202.20 0.00 18533.56 -3902.50 -3902.50 -3902.50 -3902.50 53771.76 -14493.12

5 累计盈余资金 0.00 18533.56 14631.06 10728.56 6826.06 2923.56 56695.32 422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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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估结论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

要求，并根据我们对当前国内融资环境的研究，认为该项目可以以相较银

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为该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支

持，保证项目顺利施工。同时，项目建成后通过项目收益提供了充足、稳

定的现金流入，符合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条件，充分满足本项目专

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

五、其他说明

(一)本报告是基于“宣城市本级 2025 年收购存量闲置土地储备项目

一”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实施方案”的信息为基础编制。

(二)本报告万元采用四舍五入取两位小数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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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河南中兴信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郑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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